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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緒 言  
 

護 理 教 育 過 渡 至 大 專 院 校 的 過 程 於 2002 年 完 成 ， 顯 示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香 港 特

區 )已 成 功 將 護 理 教 育 提 升 至 大 專 程 度 ， 與 國 際 發 展 步 伐 一 致 。 為 配 合 醫 護 制 度

的 新 發 展，以 及 應 付 社 會 對 更 多 元 化 及 更 優 質 基 層、第 二 層 及 第 三 層 健 康 護 理 服

務 的 需 求，我 們 需 要 培 訓 新 一 代 具 有 更 高 專 業 才 能 的 註 冊 護 士。因 此，為 培 訓 註

冊 護 士 而 制 定 的 護 理 課 程 有 必 要 加 強 和 擴 展 內 容 。 這 套 新 的 課 程 綱 要 取 代 2009

年 公 布 的 課 程 綱 要，成 為 註 冊 前 普 通 科 護 理 課 程 發 展 的 最 新 指 引。完 成 該 等 課 程

及 通 過 香 港 護 士 管 理 局 (管 理 局 )認 可 的 各 項 考 試 後，學 員 理 應 具 備 所 需 的 必 要 才

能，足 以 提 供 安 全 有 效 和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服 務，並 符 合 資 格 向 管 理 局 申 請 註 冊 成

為 香 港 註 冊 護 士 (普 通 科 )。  

 

 

II.  目 的 及 目 標  
 

為 使 課 程 發 展 靈 活 創 新 及 切 合 需 求，課 程 綱 要 以 概 括 的 字 眼 編 寫，務 求 達 到 下 列

目 的 及 目 標 ：  

 

目 的 ：   

 

1.  作 為 評 核 在 香 港 特 區 以 外 地 方 受 訓 的 護 士 是 否 符 合 資 格 成 為 註 冊 護 士 (普 通

科 )的 參 考 框 架 ；  

2.  作 為 評 審 各 項 普 通 科 護 理 教 育 課 程 的 參 考 基 礎 。  

 

目 標 ：  

 

1.  闡 明 發 展 課 程 綱 要 所 依 據 的 護 理 哲 學 。  

2.  重 點 說 明 護 理 學 的 核 心 元 素 ， 包 括 在 三 個 健 康 護 理 層 面 及 不 同 健 康 護 理 專

科 ／ 環 境 中 專 業 護 理 服 務 的 理 論 與 實 踐，以 及 護 理 管 理、研 究 及 專 業 發 展。  

3.  訂 明 其 他 支 援 護 理 學 的 相 關 科 目 (例 如 溝 通 技 巧 、 社 會 和 行 為 科 學 、 生 物 和

綜 合 科 學 等 )的 要 求 ， 以 及 法 律 、 倫 理 及 文 化 議 題 。  

4.  就 不 同 科 目 在 理 論 和 實 習 方 面 的 培 訓 時 數 提 出 建 議 ， 並 就 所 需 的 評 核 方 式

提 供 指 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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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護 理 哲 學  

 

下 文 所 載 的 護 理 哲 學，概 述 我 們 對 專 業 護 理 服 務 的 性 質 和 工 作 所 持 守 的 信 念，以

及 我 們 對 個 人、環 境 和 健 康 的 觀 點。這 套 哲 學 為 護 理 課 程 綱 要 的 修 訂 提 供 基 礎，

從 而 引 導 註 冊 護 士 (普 通 科 )教 育 課 程 的 發 展 。  

 

護 理 專 業 注 重 照 顧 關 懷、協 助 建 立 能 力、以 知 識 為 本 及 按 才 能 評 核，並 會 時 加 改

進 以 切 合 社 會 上 不 斷 改 變 的 健 康 需 求。護 理 專 業 致 力 促 進 和 保 持 市 民 健 康，而 且

關 懷 病 患 者 和 殘 疾 人 士 作 為 個 人 或 處 身 家 庭、羣 體、機 構、家 居 環 境 或 社 會 中 的

需 要 。  

 

以 服 務 對 象 為 本 並 以 實 證 為 基 礎 的 護 理 工 作，在 基 層、第 二 層 及 第 三 層 醫 療 護 理

層 面 為 市 民 提 供 護 理 服 務 。 護 理 工 作 旨 在 通 過 解 決 問 題 及 與 服 務 對 象 和 其 他 醫

護 專 業 人 員 之 間 的 合 作 ， 界 定 並 達 至 彼 此 同 意 的 健 康 目 標 。  

 

要 提 供 以 服 務 對 象 為 中 心 的 全 人 護 理 服 務 ， 護 理 人 員 須 從 護 理 服 務 的 實 踐 過 程

中 獲 得 以 研 究 為 基 礎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技 巧、採 取 關 懷 和 負 責 的 態 度、建 立 良 好 的 溝

通 和 人 際 技 巧，以 及 恪 守 倫 理 原 則。護 理 人 員 通 過 持 續 護 理 教 育 來 增 強 專 業 才 能，

令 護 理 服 務 的 質 素 得 以 維 持 。  

 

人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完 整 個 體 ， 具 備 藉 與 常 變 環 境 的 相 互 關 係 不 斷 學 習 和 發 展 的 潛

能。每 個 人 都 有 其 內 在 的 價 值，有 權 參 與 關 乎 其 本 身 生 命 及 尊 嚴 的 決 定，而 且 必

須 時 刻 得 到 尊 重 。  

 

環 境 包 括 外 在 及 內 在 元 素，兩 者 不 停 轉 變，形 成 正 面 和 負 面 的 壓 力 來 源。人 的 內

在 心 境 (包 括 生 理、心 理、靈 性 及 智 力 元 素 )，與 外 在 環 境 (包 括 社 會、文 化 及 處 境

影 響 )產 生 相 互 作 用 。 這 種 持 續 的 互 動 作 用 ， 影 響 每 個 人 作 為 個 體 及 家 庭 、 羣 體

和 社 會 一 分 子 的 行 為 反 應。健 康 環 境 的 創 造 和 存 護，對 維 持 和 促 進 健 康 至 為 重 要。 

 

健 康 是 身 心 良 好 的 狀 況 ， 每 個 人 在 健 康 與 疾 病 連 續 線 中 不 同 時 點 上 對 健 康 的 觀

感 亦 不 盡 相 同，受 到 生 理、心 理、社 會 經 濟、發 展、政 治、文 化 及 宗 教 因 素 所 影

響。良 好 的 程 度，視 乎 個 人 的 內 在 平 衡，以 及 個 人 與 常 變 環 境 之 間 的 互 動 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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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理 論 要 求  

 

教授時 數 1概 覽 (包 括 實 驗 時 數 ) 

 
才 能 範 圍 1：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實 務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1A. 與 護 理 有 關 的 普 通 科 學 、 行 為 科 學 及 生 命 科 學  320 

1A.1. 人 類 解 剖 學 、 生 理 學 及 病 理 生 理 學   
1A.2. 健 康 社 會 學   
1A.3. 應 用 心 理 學   
1A.4. 基 礎 藥 理 學   
1A.5. 微 生 物 學   
1A.6. 營 養 及 飲 食 學   

1B. 專 業 護 理 實 務  712 
1B.1. 護 理 專 業   
1B.2. 安 全 施 行 基 本 護 理 實 務 ：  (詳 情 請 參 閱 附 錄 1)   

 I.  護 理 過 程  
 

 

 II.  臨 牀 環 境 中 安 全 施 行 護 理 實 務 所 需 的 技 巧   
 1.  提 供 安 全 舒 適 的 護 理 環 境  

2.  保 持 及 促 進 職 業 安 全 與 健 康  
3.  護 理 記 錄 及 報 告  
4.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達 到 生 存 的 基 本 需 求  
5.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進 行 診 斷 程 序  
6.  施 用 藥 物  
7.  急 救 原 則  
8.  感 染 控 制  

 

 

 III.  護 理 原 則 及 實 務 ：   
 1.  急 症 室 護 理  

2.  手 術 前 後 護 理  
3.  手 術 室 技 術 、 手 術 中 護 理 及 麻 醉 護 理 導 論  
4.  身 體 系 統 出 現 功 能 轉 變 時 的 有 關 預 防 疾 病 及 恢

復 健 康 的 內 科 及 外 科 護 理  
5.  復 康 護 理  
6.  腫 瘤 科 護 理 及 紓 緩 護 理  
7.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護 理  
8.  產 科 護 理  
9.  老 人 科 護 理  
10.精 神 健 康 護 理  
11.社 康 護 理  
12.中 醫 藥 和 另 類 輔 助 治 療  

 

 

  
                                                 
1 「教授時數」是指學員與課程教師/培訓導師直接教授時間的總時數（以小時計），包括出席課堂、導修課、護理實驗室實習、在實驗室接受導
師指導下進行實驗及在督導下進行實習和實務工作培訓的總時數。至於其他的學習方式，香港護士管理局將依據其內容結構、學習成果、教學互

動方式和評核方法等部分的實際情況而作個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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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1：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實 務  (續 )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1C.  法 律 及 倫 理 議 題  40 
1C.1. 與 護 理 實 務 有 關 的 法 律 事 宜   
1C.2. 倫 理 議 題   

1D.  溝 通  20 
1E.  個 人 權 利 及 責 任  (歸 屬 第 1A.2  

及 1C.1 項 )  

1F.  護 理 及 醫 療 的 資 訊 科 技  
 

20 

才 能 範 圍 2： 健 康 促 進 及 健 康 教 育  
2A.  教 育 理 論 及 方 法  10 
2B.  健 康 概 念 、 健 康 教 育 及 健 康 促 進  40 
2C.  溝 通  (歸 屬 第 1D 項 )  

2D.  個 人 權 利 及 責 任  
 

(歸 屬 第 1E 項 )  

才 能 範 圍 3： 管 理 及 領 導  
3A.  管 理 理 論 、 技 巧 及 應 用  20 
3B.  領 導  5 
3C.  醫 護 政 策  

 
15 

才 能 範 圍 4： 研 究  
4A.  在 醫 護 環 境 進 行 研 究 的 基 本 知 識  40 
4B.  評 鑑 及 運 用 研 究 結 果  

 
 

才 能 範 圍 5： 個 人 效 能 及 專 業 發 展  
5A.  個 人 效 能  (歸 屬 第 1A.3 項 )  

5B.  專 業 發 展  2 
5C.  建 立 及 維 持 護 理 專 業  6 

合 計 ：  1 250 



 8 

V.  臨 牀 實 習 要 求  

臨 牀 範 疇   
最 低 實 習 要 求  

(時 數 ) 

1. 

內 科 護 理  

例 如 ： 普 通 內 科 、 皮 膚 科 、 傳 染 病 、 腫 瘤 科 護 理 及 紓

緩 護 理 、 復 康 、 門 診  

440 

2. 

外 科 護 理  

例 如 ： 普 通 外 科 、 日 間 手 術 、 手 術 室 及 復 甦 室 、 心 肺

外 科 、 腦 外 科 、 婦 科 、 耳 鼻 喉 科 、 眼 科 、 骨 科 及 創

傷 、 復 康 、 門 診  

330 

3. 
兒 科 及 青 少 年 護 理  

例 如 ： 初 生 兒 科 、 兒 科 、 青 少 年 護 理 、 學 校 診 所  
60 

4. 產 科 護 理  60 

5. 老 人 科 護 理  60 

6. 精 神 健 康 護 理  60 

7. 社 康 護 理   60 

8. 基 層 醫 療 護 理   60 

9. 急 症 室   60 

10. 第 1至 第 9項 中 任 何 臨 牀 範 疇  210 

合 計 ： 1400 

 

註 1：  上 述 時 數 必 須 包 括 一 段 不 短 於 三 個 月 的 連 續 臨 牀 實 習 期 。  

註 2：  本 地 護 士 學 員 的 臨 牀 培 訓 可 在 下 列 醫 護 機 構 進 行 ：  
  

甲 類 ： 醫 院 管 理 局 根 據《 醫 院 管 理 局 條 例 》(香 港 法 例 第 113 章 )管 理 的
醫 院 或 醫 護 機 構，或 根 據《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條 例 》(香 港 法 例 第 633
章 )註 冊 的 私 家 醫 院 ， 並 且 提 供 住 院 服 務 。  
 

另 或 最 多 30% 的 臨 床 培 訓 總 時 數 可 以 在 乙 類 所 述 的 社 區 機 構 進
行 。  
 

乙 類 ： (i) 主 要 提 供 基 層 護 理 服 務 的 社 區 機 構 ， 或 根 據 《 安 老 院 條 例 》
(香 港 法 例 第 459 章 )或《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條 例 》(香 港 法 例 第 613
章 )註 冊 的 安 老 院 ， 或 根 據 《 私 營 醫 療 機 構 條 例 》 (香 港 法 例
第 633 章 )獲 豁 免 的 附 表 護 養 院 。  
 

(i i) 在 這 部 分 訓 練 當 中，最 多 十 分 之 一 的 訓 練 可 於 香 港 以 外 地 區
進 行 。  

  

註 3：  臨 牀 實 習 課 必 須 設 有 評 核 制 度，以 評 核 學 員 的 臨 牀 知 識、技 巧、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及 專 業 態 度 。 有 關 無 菌 技 術 、 施 用 藥 物 及 專 業 護 理 能 力 的 評
核 ， 必 須 提 出 實 證 加 以 支 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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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牀 評 核 指 引  

 

1.  評 核 模 式  

 

評 核 學 員 臨 牀 才 能 所 採 用 的 模 式 為 持 續 臨 牀 評 核。持 續 臨 牀 評 核 是 一 個 持 續 進 行

的 過 程，學 員 會 在 其 臨 牀 實 習 期 間，接 受 一 段 時 間 的 臨 牀 評 核。持 續 臨 牀 評 核 由

五 個 部 分 組 成 ， 包 括 教 學 、 示 範 、 實 習 、 意 見 反 映 和 評 估 ， 並 須 涵 蓋 以 下 評 核 範

圍 。  

 

2.  評 核 範 圍  

 

2.1 無 菌 技 術  

就 學 員 為 服 務 對 象 施 行 涉 及 無 菌 技 術 的 護 理 程 序 的 能 力 進 行 評 核 。 有 關 程

序 可 屬 以 下 任 何 一 項 ：  

  傷 口 換 症 ／ 沖 洗 傷 口 ／ 傷 口 填 塞  

  褥 瘡 敷 藥  

  移 除 引 流 管  

  拆 除 縫 線 ／ 縫 夾  

  導 尿 術  

  其 他 需 要 應 用 無 菌 法 原 則 的 程 序  

 

2.2 施 用 藥 物  

就 學 員 為 服 務 對 象 施 用 藥 物 的 能 力 進 行 評 核。有 關 程 序 可 屬 以 下 任 何 一 項：  

  給 六 至 八 名 病 人 服 用 口 服 藥 物 ：  

  錠 片 ／ 膠 囊 劑 ／ 藥 水 ／ 磨 碎 的 藥 片 ； 或  

  透 過 以 下 任 何 一 種 途 徑 為 一 至 兩 名 病 人 注 射 藥 物 ：  

  皮 內  

  皮 下  

  肌 肉  

  靜 脈  

 

2.3 專 業 護 理 才 能  

就 學 員 的 評 估 技 巧 及 運 用 護 理 程 序 為 病 人 提 供 全 面 護 理 的 能 力 進 行 評 核 。

所 評 核 的 主 要 才 能 如 下 ：  

  評 估  

  策 劃  

  介 入  

  成 效 評 估  

  專 業 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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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評 核 員  

3.1 評 核 員 擔 當 香 港 護 士 管 理 局 的 代 表 ， 負 責 核 證 學 員 是 否 能 在 指 定 範 疇 的 臨

牀 情 況 下 安 全 地 執 行 護 理 工 作 。  

3.2 教 育 機 構 負 責 為 所 開 辦 的 護 理 課 程 委 任 臨 牀 評 核 員 。  

 

 

VI.  特 別 考 慮  

 

 訓 練 學 校 須 確 保 該 校 學 生 符 合 香 港 護 士 管 理 局 的 要 求 。  

 

 如 該 人 士 已 在 香 港 護 士 管 理 局 的 登 記 護 士 名 冊 第 I 部 (普 通 科 )登 記 ， 可 獲 給 予 特

別 考 慮 ：  

 

(i)  本 訓 練 註 冊 護 士 課 程 綱 要 所 訂 明 的 理 論 要 求 最 多 可 獲 30%豁 免。請 參 閱 附 錄 4 有

關 訓 練 註 冊 護 士 (普 通 科 )課 程 綱 要 所 訂 明 的 理 論 要 求 的 豁 免 指 引 。  

 

(ii )  如 該 人 士 在 開 始 該 臨 床 實 習 前，已 累 積 最 少 一 年 登 記 後 臨 床 基 礎 護 理 的 經 驗，本

訓 練 註 冊 護 士 課 程 綱 要 所 訂 明 的 臨 床 要 求 最 多 可 獲 200 小 時 豁 免 。  

 

(i i i )  為 維 護 護 士 的 專 業 水 平 ， 訓 練 註 冊 護 士 (普 通 科 )課 程 所 要 求 的 三 個 臨 牀 評 核 ， 即

無 菌 技 術 ， 施 用 藥 物 和 專 業 護 理 才 能 皆 不 獲 豁 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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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附 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粗 斜 體 的 數 字 是 該 課 題 的 總 時 數 ， 括 號 內 的 分 項 時 數 僅 作 參 考 用 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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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1 

必 修 課 題  

才 能 範 圍 1：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實 務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1A. 與 護 理 有 關 的 普 通 科 學 、 行 為 科 學 及 生 命 科 學  

 
320 

1A.1. 人 類 解 剖 學 及 人 類 生 理 學  
 
  人 體 細 胞 、 器 官 及 細 胞 器 官 的 基 本 認 識  
  主 要 身 體 系 統 的 組 成 、 結 構 、 功 能 及 相 互 關 係 ， 包

括 ：  
 
1.  消 化 系 統  
2.  心 血 管 及 淋 巴 系 統  
3.  皮 膚 系 統  
4.  內 分 泌 系 統  
5.  生 殖 泌 尿 系 統   
6.  血 液 系 統  
7.  肌 肉 及 骨 骼 系 統  
8.  神 經 系 統  
9.  眼 系 統  
10.  耳 鼻 喉 系 統  
11.  生 殖 系 統  
12.  呼 吸 系 統  

 

(180) 

1A.2. 健 康 社 會 學  
 
  轉 變 中 的 社 會 結 構 及 醫 護 制 度  
  社 會 經 濟 、 政 治 及 文 化 對 健 康 觀 念 及 疾 病 行 為 的 影 響  
  歧 視  
  醫 護 服 務 提 供 者 的 專 業 化 趨 勢  
  科 技 進 步 對 健 康 觀 念 及 疾 病 行 為 的 影 響  
 

(40) 

1A.3. 應 用 心 理 學  
 
  心 理 的 發 展 及 成 熟 過 程  
  生 命 過 程 中 的 心 理 社 交 需 要 及 潛 能 發 展 的 基 本 概 念  
  性 別 及 性 別 分 型  
  健 康 心 理 學 導 論  
  學 習 理 論 導 論  
  知 覺  
  動 機  
  情 緒  
  壓 力 及 紓 壓 對 策  

(4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粗 斜 體 的 數 字 是 該 課 題 的 總 時 數 ， 括 號 內 的 分 項 時 數 僅 作 參 考 用 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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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 格  

才 能 範 圍 1：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實 務  (續 )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1A. 與 護 理 有 關 的 普 通 科 學 、 行 為 科 學 及 生 命 科 學 (續 ) 

 
 

1A.4.  基 礎 藥 理 學  
 
  藥 物 代 謝 動 力 學 的 基 本 概 念  
  主 要 藥 物 分 類 及 藥 物 作 用  
  藥 物 形 式 及 服 務 對 象 護 理 的 應 用  
  藥 療 安 全 及 服 務 對 象 護 理  
  相 關 法 例 及 條 例  

 
(有 關 計 算、量 度 及 施 用 藥 物 及 相 關 護 理 及 責 任 的 課 題，請

參 閱 附 錄 2 有 關 「 安 全 執 行 基 本 護 理 工 作 」 的 內 容 ) 
 

(20) 

1A.5. 微 生 物 學  
 
  微 生 物 學 導 論  

1.  微 生 物 的 本 質  
2.  微 生 物 的 分 類 及 辨 識  
3.  微 生 物 結 構 及 特 徵 與 細 菌 致 病 性  
4.  感 染 鏈  
5.  細 菌 生 長 及 生 理 知 識  
6.  抗 微 生 物 劑 及 抗 病 毒 藥  
7.  滅 菌 法 及 消 毒 法  

 
  感 染 及 免 疫  

1.  先 天 免 疫 及 後 天 免 疫  
2.  細 菌 及 病 毒 病 原 體 與 相 關 疾 病  
3.  黴 菌 病 原 體 及 寄 生 蟲 感 染  
4.  傳 染 病 的 預 防 及 控 制 ：  

－  社 區  
－  臨 牀 處 所  

(30) 

1A.6. 營 養 及 飲 食 學  
 
  食 物 及 營 養 的 基 本 概 念  
  成 長 發 展 及 維 持 理 想 健 康 狀 況 所 需 的 均 衡 飲 食  
  治 療 性 飲 食  (歸 屬 附 錄 3 身 體 系 統 出 現 功 能 轉 變 時 之

有 關 預 防 疾 病 及 恢 復 健 康 的 內 科 及 外 科 護 理 下 的 「 治

療 措 施 」 ) 
  工 業 化 、 都 市 化 及 飲 食 習 慣 的 轉 變  
  食 物 選 擇 經 濟 學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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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1：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實 務  (續 )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1B. 專 業 護 理 實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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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1. 護 理 專 業  
 
  護 理 歷 史  
  護 理 定 義  
  護 理 哲 學  
  護 理 理 論 及 模 式  
  護 士 的 角 色  
  進 階 護 理 實 務  
  法 律 及 倫 理 議 題 (詳 情 參 閱 第 1C 項 ) 

 

(4) 

1B.2. 安 全 施 行 基 本 護 理 實 務 (詳 情 請 參 閱 附 錄 2) 
 

(190) 
(包 括 第 I

及 II 部 分 ) 

 I.  護 理 過 程 —解 決 問 題 模 式  
 

 II.  在 臨 牀 環 境 中 安 全 施 行 護 理 實 務 所 需 的 技 巧 ：  
 

 1.  提 供 安 全 舒 適 的 護 理 環 境  
2.  保 持 及 促 進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3.  記 錄 及 報 告 已 執 行 的 護 理  
4.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達 到 生 存 的 基 本 需 求  
5.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進 行 診 斷 程 序  
6.  施 用 藥 物  
7.  急 救 原 則  
8.  感 染 控 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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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1：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實 務  (續 )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1B. 專 業 護 理 實 務 (續 )  

 

 

1B.2. 安 全 施 行 基 本 護 理 實 務 (續 ) 
 

 

 III.  護 理 原 則 及 實 務 ：   
 1.  急 症 室 護 理  (4) 

2.  手 術 前 後 護 理 及 麻 醉 護 理  (8) 

3.  身 體 系 統 出 現 功 能 轉 變 時 的 有 關 預 防 疾 病 及 恢 復

健 康 的 內 科 及 外 科 護 理 (詳 情 請 參 閱 附 錄 3)  
(214) 

 

4.  復 康 護 理  (16) 

5.  腫 瘤 科 護 理 及 紓 緩 護 理  (16) 

6.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護 理  (50) 

7.  產 科 護 理  (40) 

8.  老 人 科 護 理  (30) 

9.  精 神 健 康 護 理  (40) 

10.  公 共 衞 生 及 社 康 護 理  (40) 

11.  傳 染 病 及 相 關 護 理  (20) 

12.  中 醫 藥 護 理 和 輔 助 及 另 類 醫 療  

 
 
(個 別 課 題 的 必 修 內 容 請 參 閱 附 錄 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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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1：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實 務  (續 )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1C. 法 律 及 倫 理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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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第 1C.1
及 1C.2 項 )  1C.1.  與 護 理 實 務 有 關 的 法 律 事 宜  

 
   背 景 資 料  

1.  香 港 法 制 導 論  
2.  法 例 來 源  
3.  法 例 分 類  
4.  侵 權 法  

－  襲 擊 、 毆 打 、 非 法 禁 錮 、 誹 謗 及 詐 騙  
 

 

   與 護 理 實 務 有 關 的 法 律  
1.  保 密 責 任  
2.  誠信及責任  - 與服務對象、公眾、專業及僱主之關

係  
3.  替 代 責 任  
4.  知 情 同 意  

－  形 式 及 有 效 性  
－  兒 童 、 精 神 異 常 、 老 人 及 神 志 不 清 者  

5.  不 遵 從 醫 生 勸 告 自 行 出 院  
6.  見 證  
7.  疏 忽  
8.  法 律 責 任  
9.  侵 犯  

 

 

   法 例  
 

1.  《 護 士 註 冊 條 例 》 (第 164 章 ) 
2.  《 精 神 健 康 條 例 》 中 關 於 日 常 實 務 的 條 文  
3.  《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條 例 》  
4.  《 防 止 賄 賂 條 例 》 及 廉 政 公 署  
5.  《 職 業 安 全 及 健 康 條 例 》  
6.  《 醫 院 管 理 局 附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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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1：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實 務  (續 )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1C. 法 律 及 倫 理 議 題 (續 ) 

 
 

1C.2 倫 理 議 題 ：  
 

 

   專 業 操 守 及 護 理 倫 理 原 則  
 

1.  護 理 專 業 的 特 點  
2.  個 人 價 值 、 社 會 價 值 及 專 業 價 值  
3.  自 主 原 則  
4.  平 等 原 則  
5.  知 情 同 意 原 則  
6.  仁 與 不 仁 施 益 原 則  
7.  不 傷 害 原 則  

 

 

   專 業 操 守 及 當 代 倫 理 議 題  
 

1.  專 業 守 則 ： 國 際 護 理 協 會  
2.  《 專 業 守 則 及 倫 理 準 則 》： 香 港 護 士 管 理 局  
3.  不 提 供 或 撤 去 維 持 生 命 的 治 療  
4.  器 官 捐 贈 及 移 植  
5.  臨 牀 研 究  
6.  服 務 對 象 倡 導  

 

 

   安 全 實 務 原 則  
 

1.  風 險 預 防 及 管 理  
－  投 訴 管 理  
－  職 業 安 全 與 健 康  

2.  循 證 實 務   
3. 標 準 程 序 及 指 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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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1： 專 業 、 合 法 及 合 乎 倫 理 的 護 理 實 務  (續 ) 
項 目  課 題  建 議 時 數 * 
1D. 溝 通  

 
20 

1D.1. 溝 通 理 論 及 應 用  
 
  基 本 溝 通 理 論  
  治 療 性 溝 通  
  有 效 溝 通 及 人 際 關 係  
  與 醫 護 團 隊 及 醫 護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溝 通  
  協 商 技 巧  
 

 

1D.2. 面 談 及 輔 導  
 
  面 談 及 輔 導 原 則  
  面 談 及 輔 導 技 巧  
  醫 護 環 境 中 的 面 談 及 輔 導  
 

 

1E. 個 人 權 利 及 責 任  
 
  權 利 及 責 任  

－  個 人  
－  公 民  
－  病 人 (《 病 人 約 章 》 ) 

 

(歸 屬 第 1A.2
及 1C.1 項 ) 

1F. 護 理 及 醫 療 範 疇 的 資 訊 科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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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1. 資 訊 科 技 導 論  
 

 

1F.2. 資 訊 科 技 在 護 理 及 醫 護 範 疇 的 應 用  
 
  遙 距 醫 護 導 論  
  護 理 及 醫 療 的 網 上 學 習 概 念  
  資 訊 科 技 在 護 理 研 究 的 應 用  
  資 訊 科 技 在 醫 護 環 境 的 應 用  
  知 識 產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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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2： 健 康 促 進 及 健 康 教 育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2A. 教 育 理 論 及 方 法  

 
教 與 學  
 
  教 與 學 的 定 義  
  學 習 的 分 類 及 範 疇  
  教 導 策 略 及 教 具 的 使 用  
  教 與 學 的 過 程  
  有 效 教 與 學 的 原 則  
  臨 牀 環 境 中 教 與 學 的 策 略  
  教 導 成 效 評 估  

 

10 

2B. 健 康 概 念 、 健 康 教 育 及 健 康 促 進  
 

40 

2B.1. 健 康 概 念 及 提 供 醫 護 服 務 的 制 度  
 
  健 康 及 疾 病 的 概 念 與 社 會 文 化 因 素  
  本 地 及 國 際 間 提 供 醫 護 服 務 的 制 度  
  基 層 醫 療 護 理  

 

 

2B.2. 健 康 教 育 及 健 康 促 進  
 
  健 康 的 決 定 因 素 ： 個 人 及 整 體 人 口  
  健 康 及 疾 病 的 流 行 病 學  
  健 康 教 育 及 健 康 促 進 工 作 的 演 變  
  健 康 教 育 及 健 康 促 進 工 作 的 模 式  
  健 康 教 育 及 健 康 促 進 工 作 的 策 略  
  護 理 實 務 中 的 健 康 教 育 及 健 康 促 進 工 作 ： 個 人 、 家

庭 、 羣 體 及 社 會  
 

 

2B.3. 健 康 教 育 及 健 康 促 進 的 當 代 議 題  
 
  健 康 促 進 政 策  
  健 康 生 活 模 式 、 社 區 賦 權 及 伙 伴 合 作  
  健 康 經 濟 學 及 醫 護 改 革  

 

 

2C. 溝 通  

(請 參 閱 才 能 範 圍 1 下 第 1D 項 的 溝 通 理 論 及 技 巧 ) 
 

歸 屬 第 1D
項  

2D. 個 人 的 權 利 及 責 任  

(請 參 閱 才 能 範 圍 1 下 第 1E 項 所 載 的 相 關 知 識 ) 
 

歸 屬 第 1E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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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3： 管 理 及 領 導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3A. 管 理  

 
管 理 理 論 、 技 巧 及 應 用 的 導 論  
 
  管 理 ： 理 論 及 過 程  
  資 源 管 理 ： 人 力 、 財 政 及 時 間  
  危 機 管 理  
  風 險 管 理  
  品 質 管 理  
  轉 變 管 理  
  護 士 作 為 服 務 對 象 及 服 務 單 位 管 理 人 的 角 色  

20 

3B. 領 導  
 
護 理 及 醫 護 的 領 導  
 
  領 導 理 論  
  建 立 團 隊 及 羣 體 動 力  
  激 勵 及 影 響 別 人 的 技 巧  
  解 決 問 題 及 作 出 決 定 的 技 巧  
 
(才 能 範 圍 第 1D 及 2A 項 所 載 有 關 溝 通 理 論 、 人 際 技 巧

及 教 育 的 綜 述 ) 

5 

3C. 醫 護 政 策  
 

15 

3C.1. 醫 護 制 度 及 趨 勢  
(才 能 範 圍 2 第 2B.1 及 2B.3 項 所 載 知 識 的 綜 述 ) 
 

 

3C.2. 制 定 醫 護 政 策  
 
  理 論 及 過 程  
  健 康 經 濟 學  
  醫 療 服 務 因 應 本 港 社 會 及 醫 護 需 要 轉 變 的 創 新  
  醫 療 服 務 發 展 的 轉 變 對 護 理 服 務 的 影 響  
  制 定 醫 護 政 策 的 政 治 及 權 力  
  護 理 倡 導  
  醫 療 資 訊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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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4： 研 究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4A. 在 醫 護 環 境 進 行 研 究 的 基 本 知 識  

 
  研 究 過 程 導 論  

1.  研 究 問 題  
2.  文 獻 搜 尋  
3. 研 究 設 計  
4.  倫 理 議 題  
5.  資 料 搜 集  
6.  資 料 分 析  
7.  發 布 研 究 結 果  

40 

4B. 評 估 及 運 用 研 究 結 果  
 
  研 究 評 論 的 組 成 部 分  
  研 究 及 實 務 的 結 合  
  使 用 研 究 結 果 的 策 略  
  循 證 實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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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 範 圍 5： 個 人 效 能 及 專 業 發 展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5A. 個 人 效 能  

 
個 人 、 環 境 、 壓 力 處 理 及 適 應 轉 變 的 知 識  
 
  護 士 的 個 人 質 素 及 態 度  
  發 展 正 面 的 自 我 形 象 、 態 度 、 價 值 觀 及 信 念  
  自 覺 及 價 值 界 定  
  適 應 轉 變  
  壓 力 及 紓 壓 對 策  

 

(歸 屬 第  
1A.3 項 ) 

5B. 專 業 發 展  
 
專 業 組 織 及 進 修 深 造 機 會 的 認 識  
 
  護 理 專 業 團 體 的 簡 介  

1.  香 港 護 士 管 理 局  
2.  本 地 護 士 組 織  
3.  主 要 的 本 地 、 國 家 及 國 際 衞 生 及 護 士 組 織  
4.  本 地 的 主 要 醫 療 、 衞 生 及 社 會 服 務  

  各 護 理 專 科 及 持 續 進 修 機 會 的 簡 介  
  職 業 前 途 策 劃 及 發 展  

 

2 

5C. 建 立 及 維 持 護 理 專 業  
 

6 

 達 至 專 業 水 平  
 
  護 理 專 業 的 特 點  
  敏 銳 的 政 治 觸 覺  
  建 立 護 理 行 業 成 為 社 會 上 備 受 尊 重 的 專 業 ：  

－  能 幹 自 信  
－  優 質 服 務  
－  社 會 參 與  
－  專 業 聯 繫  
－  推 廣 專 業 上 的 卓 越 表 現   
－  循 證 實 務   

(才 能 範 圍 1 第 1C.2 項 所 載 知 識 的 綜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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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2 

「 安 全 執 行 基 本 護 理 工 作 」 的 必 修 課 題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I.  護 理 程 序 － 解 決 問 題 模 式  

1.  評 估 ：  
 全 面 的 健 康 評 估 ：  
  個 人  

－  身 體 方 面  
－  心 理 社 會 方 面  
－  靈 性 方 面  

  家 庭  
  社 區  

2.  策 劃  

3.  執 行  

4.  成 效 評 估  
 

(2) 

II.  在 臨 牀 環 境 中 安 全 執 行 護 理 工 作 所 需 的 護 理 技 巧  
 

 

 1.  確 保 護 理 環 境 安 全 舒 適  
1.1.  病 室 ／ 臨 牀 單 位  

  組 織 病 室 ／ 單 位 內 的 工 作  
  提 供 安 全 舒 適 的 環 境  

－  準 備 及 備 存 醫 療 必 需 品  
－  病 牀 ／ 小 兒 牀  
－  設 備 、 被 服 及 醫 療 供 應 品  
－  醫 療 氣 體 及 化 學 物 質  
－  食 物 及 藥 物  

 
1.2.  感 染 控 制  

  感 染 原 、 感 染 風 險 及 院 內 感 染 的 概 念  
  感 染 控 制 的 原 則  
  有 關 護 理 工 作 的 感 染 控 制  
  感 染 控 制 的 政 策 及 實 踐  

－  內 科 與 外 科 無 菌 法  
－  隔 離 措 施  
－  醫 療 廢 物 處 理  

  常 用 抗 菌 劑 及 消 毒 劑 的 使 用  
  傷 口 護 理 及 換 症 技 巧  
 

(16) 
(包 括 課 題 第

1、 2 及 3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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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II.  在 臨 牀 環 境 中 安 全 執 行 護 理 工 作 所 需 的 護 理 技 巧 (續 ) 

 
 

 2.  保 持 及 促 進 職 業 安 全 及 與 健 康  
2.1.  風 險 評 估 及 管 理  
 
2.2.  人 體 力 學 及 背 傷 預 防  
 
2.3.  在 臨 牀 環 境 中 避 免 意 外 和 受 傷 的 措 施  

 

 

 3.  護 理 記 錄 及 報 告  
3.1.  目 的  
 
3.2.  記 錄 種 類  
 
3.3.  原 則 及 方 法  

 

 

 4.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達 到 生 存 的 基 本 需 求  
4.1.  滿 足 安 全 的 需 要  

  對 需 要 特 別 保 護 或 照 顧 者 的 護 理 ：  
失 去 知 覺 、 病 重 、 極 度 譫 妄 ／ 不 安 靜 或 抑 鬱 的 人 士  

  安 全 設 備 的 使 用  
  防 止 自 殺 措 施  

 
4.2.  在 下 列 情 況 下 滿 足 心 理 社 會 需 要 ：  

  住 院 期 間  
  患 病 期 間 各 個 階 段  
  恐 懼 、 焦 慮 及 抑 鬱  
  自 我 概 念 紊 亂  

 
4.3.  維 持 體 溫  

  增 減 體 溫 的 方 法  
  發 熱 及 低 溫 者 的 護 理  

 
4.4.  促 進 衞 生  

  個 人 衞 生  
  舒 適 整 潔  
  保 持 皮 膚 健 康 無 損  
  虱 患 毛 髮 處 理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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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II.  在 臨 牀 環 境 中 安 全 執 行 護 理 工 作 所 需 的 護 理 技 巧 (續 ) 

 
 

 4.5.  促 進 休 息 睡 眠  
  睡 眠 性 質 及 睡 眠 規 律  
  睡 眠 失 調  
  促 進 休 息 睡 眠 的 技 巧  
  睡 眠 輔 助 器 材  

 
4.6.  緩 減 痛 楚  

  痛 楚 理 論 及 痛 楚 訊 息 傳 遞  
  痛 楚 種 類  
  痛 楚 評 估  
  痛 楚 調 節  

 

 

 4.7.  滿 足 呼 吸 的 需 要  
  維 持 呼 吸 道 暢 順 的 方 法  

－  通 氣 管 插 入 法  
－  抽 吸 器 的 使 用  

  基 本 呼 吸 治 療 措 施  
－  輸 氧 法  
－  吸 入 法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進 行 ：  
－  呼 吸 及 咳 嗽 運 動  
 姿 位 引 流  

 
4.8.  滿 足 活 動 的 需 要  

  癱 瘓 和 長 期 臥 牀 的 成 因  
  身 體 對 癱 瘓 的 反 應  
  預 防 癱 瘓 和 長 期 臥 牀 而 引 發 的 併 發 症  
  非 卧 牀 服 務 對 象 的 活 動 輔 助 器 具 的 使 用 和 護 理  
  使 用 ／ 不 使 用 活 動 輔 助 器 具 之 服 務 對 象 扶 抱 及 移 動

法  
－  病 牀 上  
－  病 牀 至 輪 牀 ／ 椅 ／ 輪 椅  

  物 理 治 療 的 原 則  
  職 業 治 療 的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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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II.  在 臨 牀 環 境 中 安 全 執 行 護 理 工 作 所 需 的 護 理 技 巧 (續 ) 

 
 

 4.9.  滿 足 攝 取 液 體 及 營 養 的 需 要  
  影 響 食 物 及 液 體 攝 取 量 、 飲 食 模 式 及 營 養 狀 況 的 因

素  
  評 估 個 人 營 養 狀 況 、 飲 食 及 液 體 攝 取 量 的 方 法  
  滿 足 在 生 命 過 程 中 每 個 階 段 的 特 別 營 養 需 要  
  維 持 液 體 及 營 養 均 衡 的 方 法 ：  

－  調 節 口 服 液 體 攝 取 量  
－  施 行 靜 脈 注 射 療 法  
－  施 行 靜 脈 輸 入 ／ 高 營 養 療 法 ／ 輸 血  
－  記 錄 攝 取 量 及 排 出 量  
－  預 備 食 物 及 協 助 進 餐  
－  給 不 能 自 行 進 食 的 病 人 、 嬰 兒 、 肢 體 傷 殘 人 士

或 高 齡 病 人 餵 飼 食 物  
－  進 行 腸 道 ／ 喉 管 哺 飼  

 

 

 4.10.滿 足 排 便 的 需 要  
  正 常 排 便 模 式  
  影 響 排 便 的 因 素  
  鑑 定 排 便 問 題  
  維 持 定 期 排 便 的 習 慣  
  觀 察 糞 便 及 收 集 標 本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使 用 排 便 器 具  

－  廁 椅 的 使 用  
－  給 予 及 移 走 便 盆  

  進 行 護 理 介 入 措 施 以 處 理 ： 便 秘 、 梗 塞 和 氣 脹  
－  塞 入 栓 劑  
－  施 用 灌 腸 劑 及 進 行 直 腸 灌 洗  

  腹 瀉 者 的 護 理  
  大 便 失 禁 者 的 護 理  

 

 

 4.11.滿 足 排 尿 的 需 要  
  影 響 排 尿 的 因 素  
  排 尿 問 題  
  尿 液 的 特 徵  
  收 集 尿 液 標 本  
  尿 液 分 析  
  促 進 控 尿 能 力  
 失 禁 者 的 護 理  
  其 他 排 尿 問 題 ： 尿 瀦 留 及 失 禁  

－  導 尿 術 ： 男 性 及 女 性  
－  插 有 保 留 性 導 尿 管 者 的 護 理  
－  膀 胱 引 流 者 的 護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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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II.  在 臨 牀 環 境 中 安 全 執 行 護 理 工 作 所 需 的 護 理 技 巧 (續 ) 

 
 

 4.12.推 廣 性 健 康  
  服 務 對 象 的 性 與 健 康 狀 況  

 

 4.13.推 廣 靈 性 健 康  
  靈 性 需 要  
  靈 性 的 概 念 和 靈 性 護 理  
  護 士 在 靈 性 護 理 服 務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4.14.幫 助 服 務 對 象 面 對 喪 失 與 悲 痛 及 死 亡 與 臨 終  
  喪 失 與 悲 痛 的 概 念  
  有 關 死 亡 、 臨 終 、 悲 痛 和 哀 慟 期 的 理 論  
  臨 終 者 及 哀 慟 期 家 庭 的 護 理  
  死 後 料 理  

 

 5.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進 行 診 斷 程 序  
5.1.  進 行 身 體 檢 查 和 診 斷 程 序 前 後 及 期 間 的 護 理 職 務 ：  

  造 影 程 序  
－  普 通 X 光 檢 查  
－  使 用 造 影 劑 的 X 光 檢 查  
－  使 用 放 射 性 物 質 的 X 光 檢 查  
－  超 音 波 掃 描  
－  掃 描  
－  磁 力 共 振 掃 描  
－  肺 功 能 試 驗  

  內 視 鏡 檢 查  
 化 驗 診 斷 程 序  

－  活 組 織 檢 驗  
－  腰 椎 穿 刺  
－  腔 穴 抽 吸  
－  內 分 泌 功 能 測 試  
－  收 集 標 本  

  電 子 圖 表 診 斷 研 究  
－  心 電 圖  
－  腦 電 圖  
－  肌 電 圖  
 

(25) 
(包 括 課 題 第

5、 6 及  
7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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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II.  在 臨 牀 環 境 中 安 全 執 行 護 理 工 作 所 需 的 護 理 技 巧 (續 ) 

 
 

 6.  施 用 藥 物  
  原 則  
  藥 物 治 療 的 術 語 及 計 算  
  規 則 及 安 全 措 施  
  施 藥 途 徑 、 方 法 及 技 巧  
  根 據 相 關 藥 物 管 制 條 例 訂 購 、 貯 存 、 保 管 和 記 錄 受

管 制 藥 物  
  護 士 和 其 他 醫 護 人 員 在 施 藥 方 面 的 責 任  
  服 務 對 象 就 服 藥 事 宜 的 權 利 及 責 任  

 

 

 7.  急 救 原 則  
7.1.  導 論  

  急 救 目 的  
  急 救 處 理 原 則  
  評 估 傷 者 情 況  
  移 動 和 運 送 傷 者 的 方 法  
  各 種 繃 帶 和 夾 板 的 使 用  
  臨 時 製 作 用 具 及 現 場 物 品 的 運 用  

 

 

 7.2.  不 同 情 況 的 急 救 處 理  
  創 傷 護 理 －  

－  傷 口  
－  出 血  
－  休 克  

  燒 傷 及 燙 傷  
  熱 傷 ／ 凍 傷  
 肌 肉 及 骨 骼 損 傷  

－  扭 傷  
－  勞 損  
－  脫 臼  
－  骨 折  

  失 去 知 覺  
－  不 省 人 事  
－  抽 搐 及 痙 攣  

  叮 咬  
  異 物  
  哽 塞  
  窒 息  
  遇 溺  
 中 毒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粗 斜 體 的 數 字 是 該 課 題 的 總 時 數 ， 括 號 內 的 分 項 時 數 僅 作 參 考 用 途 。  

 
 29 

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II.  在 臨 牀 環 境 中 安 全 執 行 護 理 工 作 所 需 的 護 理 技 巧 (續 ) 

 
 

 7.3.  心 肺 復 甦 法  
  成 人 、 兒 童 及 嬰 兒 的 基 本 生 命 支 援  
 

 

III.  護 理 原 則 及 實 務  
 

 

 1.  急 症 室 護 理  
  原 則  
  分 流 護 士 的 角 色 與 職 責  
  急 症 室 內 的 服 務 對 象 護 理  
 

2. 手 術 前 後 護 理 及 麻 醉 護 理  
  手 術 對 個 人 心 理 、 社 會 及 生 理 的 影 響  
  一 般 術 前 、 術 中 及 術 後 護 理  
  術 後 併 發 症 的 預 防  
  麻 醉 的 原 則 及 相 關 護 理  
  護 士 在 手 術 室 的 角 色 與 責 任  
 

(4) 
 
 
 
 

(8) 

 3.  身 體 系 統 出 現 功 能 轉 變 時 的 有 關 預 防 疾 病 及 恢 復 健 康 的 內  
科 及 外 科 護 理  
  常 見 的 失 調 症 狀 及 其 導 因  
  疾 病 流 行 率 及 發 病 率  
  特 別 檢 查 及 治 療 模 式  
  預 防 疾 病 ／ 促 進 健 康 ／ 醫 療 護 理 ／ 康 復 護 理 的 評 估 、 策

劃 、 執 行 及 成 效 評 估  
 

(詳 情 請 參 閱 附 錄 3)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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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III.  護 理 原 則 及 實 務 (續 ) 

 
 

 4.  復 康 護 理  
  復 康 護 理 的 原 則  
  全 面 評 估   
  以 家 庭 為 中 心 的 護 理 及 社 區 護 理  
  跨 專 業 模 式 的 復 康 護 理  
  復 康 護 理 服 務 所 需 的 社 區 資 源  
  為 有 特 別 需 要 的 服 務 對 象 提 供 的 應 用 復 康 護 理 服 務  
  出 院 計 劃  
 

(16) 

 5.  腫 瘤 科 護 理 及 紓 緩 護 理  

  腫 瘤 科 護 理 的 原 則  

  紓 緩 護 理 的 原 則  

  癌 症 患 者 及 其 家 庭 的 護 理  

  有 關 腫 瘤 科 護 理 及 善 終 服 務 的 法 律 及 倫 理 議 題  

 

(16) 

 6.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護 理  

  成 長 與 發 展 的 理 論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護 理 原 則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健 康 評 估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的 營 養 需 要  

  初 生 兒 、 嬰 兒 、 兒 童 及 青 少 年 的 護 理  

  預 防 家 居 意 外  

  兒 童 的 權 利  

  虐 兒 問 題 及 護 士 的 相 關 角 色  

  遊 戲 治 療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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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III.  護 理 原 則 及 實 務 (續 ) 

 
 

 7.  產 科 護 理  

  應 用 解 剖 學 及 生 理 學  

  正 常 妊 娠  

  妊 娠 期 間 的 輕 微 不 適 症 狀  

  產 前 護 理  

  正 常 分 娩 過 程  

  生 產 中 護 理  

  產 後 護 理 及 家 庭 計 劃  

  新 生 兒 護 理  
  常 見 的 妊 娠 、 分 娩 及 產 褥 期 併 發 症  
  產 科 急 症 簡 介  

  助 產 士 的 角 色 與 責 任  

 

(40) 

 8.  老 人 科 護 理  
  有 關 老 人 科 護 理 的 理 論  

－  有 關 老 年 的 理 論  
－  正 常 的 老 年 過 程  
－  老 年 疾 病 的 流 行 病 學  
－  老 人 科 護 理 的 宗 旨 及 護 理 範 圍  

  促 進 長 者 健 康  
－  全 面 健 康 評 估  
－  常 見 的 生 理 、 社 會 與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及 處 理 方 法  
－  與 長 者 溝 通  
－  滿 足 日 常 生 活 活 動 和 心 理 社 會 的 需 要  
－  健 康 教 育 及 健 康 促 進  
－  復 康  

  老 人 科 護 理 的 議 題  
－  以 家 庭 為 中 心 的 護 理 服 務 及 社 區 護 理  
－  跨 專 業 的 服 務 方 式  
－  為 長 者 而 設 的 健 康 及 社 會 服 務  
－  法 律 及 倫 理 影 響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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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III.  護 理 原 則 及 實 務 (續 ) 

 
 

 9.  精 神 健 康 護 理  
  精 神 健 康 護 理 的 原 則  
  精 神 健 康 護 士 的 角 色 與 責 任  
  常 見 的 精 神 異 常  

－  分 類  
－  成 因  
－  病 徵 及 症 狀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患 者 在 整 個 生 命 過 程 中 的 護 理 及 處 理  
  心 理 及 精 神 狀 況 及 評 估  
  精 神 藥 物 的 治 療 和 使 用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患 者 的 復 康  
  社 區 護 理  
  香 港 精 神 健 康 服 務 的 架 構  
  有關精神健康護理的法律及倫 理 議題，包括《精神健康條

例》 
 

(40) 

 10.  公 共 健 康 及 社 康 護 理  
  社 康 護 理 的 原 則  
  全 面 評 估  
  家 訪 及 護 理 服 務 的 策 劃 和 預 備  
  家 居 護 理 及 家 中 特 殊 情 況 的 處 理  
  情 緒 問 題 與 壓 力  
  協 調 其 他 醫 療 、 健 康 及 社 會 服 務 以 滿 足 服 務 對 象 及 其 家

庭 的 需 要  
  服 務 對 象 與 家 庭 教 育  
  社 區 支 援 網 絡 及 護 士 診 所  

 

(40) 

 11.  傳 染 病 及 相 關 護 理  
  傳 染 病 患 者 的 護 理 及 處 理 原 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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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 
III.  護 理 原 則 及 實 務 (續 ) 

 
 

 12.  中 醫 藥 護 理 和 輔 助 及 另 類 醫 藥  
12.1.中 醫 藥 護 理  
  中 醫 藥 的 健 康 概 念  
  傳 統 中 醫 藥 的 基 本 理 論  

－  陰 陽  
－  五 行  
－  臟 腑 與 功 能  
－  經 絡  

  現 代 中 醫 藥 簡 介  
  診 斷 及 治 療 方 法  
  中 草 藥 的 基 本 概 念  
  中 醫 藥 護 理 的 範 圍 和 原 則  

 

(40) 

 12.2. 輔 助 及 另 類 醫 藥  
  輔 助 及 另 類 醫 藥 的 特 點  
  常 見 當 代 治 療 系 統 和 方 法 的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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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主要身體系統的課題及相關內容概覽 

(下表內容並非詳盡無遺，故須不時予以覆核) 

 

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當代治療藥物及其護理影響 

1. 消化 造影程序 
 普通 X 光檢查 
 使用造影劑的 X 光檢查 
 超音波掃描 
 掃描 
 磁力共振掃描 
 
內視鏡檢查 
 食道內視鏡檢查 
 胃十二指腸內視鏡檢查 
 結腸內視鏡檢查 
 乙狀結腸內視鏡檢查、直腸窺鏡

檢查 
 內視鏡逆行性膽胰管造影術 
 
血液測試 
 肝功能檢驗 
 電解質測試 
 全細胞數量檢查 
 血清澱粉酶測試 
 癌胚抗原測試 
 
活組織檢驗 
 肝活組織檢驗 
 
其他化驗室試驗 
 胃液分析 
 糞便及嘔吐物檢查 
 呼氣試驗 

程序 
 腸胃餵飼及腸胃外營養 
 鼻胃管餵食 
 經胃造口餵食 
 全營養 
 鼻胃插管 
 胃灌洗 
 腹腔穿刺放液術 
 食道胃球多頭導管插入術 
 坐浴 
 
內科管理 
 
外科管理 
 
護理管理 

口腔 
 唇裂及顎裂 
 舌頭腫瘤 
 牙科問題 
 常見口腔感染 
 
食道 
 異物 
 食道靜脈曲張 
 腫瘤 
 
胃及十二指腸 
 胃炎 
 幽門狹窄 
 消化性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 
 腫瘤 
 
腸 
 腸阻塞 
 闌尾炎 
 疝 
 痔瘡 
 膿腫和瘻 
 憩室炎 
 克隆氏病 
 潰瘍性結腸炎 
 腫瘤 

 

 制酸劑 
 胃腸調節藥 
 抗潰瘍藥 
 抗膽鹼藥 
 催吐藥 
 鎮吐藥 
 胰臟酶素 
 膽鹽 
 催瀉劑 
 止瀉劑 
 驅蟲藥 
 局部外用肛門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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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當代治療藥物及其護理影響 

1. 消化(續)   輔助器官 
 膽管炎 
 膽石 
 黃疸 
 肝炎 
 肝硬化 
 肝癌 
 肝衰竭 
 肝昏迷 
 胰腺炎 
 腫瘤 
 
其他 
 腹膜炎 
 食物中毒 
 吸收不良綜合症 
 裂孔疝 
 寄生蟲感染 
 腸道感染 

－ 傷寒 
－ 霍亂 
－ 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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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當代治療藥物及其護理影響 

2. 心血管及 
淋巴 

造影程序 
 普通 X 光檢查 
 使用造影劑的 X 光檢查 
 磁力共振掃描 
 
電子圖表診斷程序 
 心電圖 
 
血液測試 
 全細胞數量檢查 
 心肌酵素測試 
 血清電解質測試 
 血清脂測試 
 凝血測試 
 血糖測試 
 
活組織檢驗 
 淋巴結活組織檢查 
 淋巴管造影術 
 
其他 
 心臟導管檢查 
 運動壓力測試 
 超音波心動圖 
 

程序 
 裝置心臟起搏器 
 心包膜穿刺 
 心臟介入治療 
 高級心臟維生術 
 
內科管理 
 
外科管理 
 
護理管理 

心臟病 
 先天性心臟病 
 心臟節律障礙 
 冠心病 
 心瓣病 
 心臟炎 
 風濕熱及風濕性心臟病 
 心臟衰竭 
 心動停止 
 
血管病 
 高血壓 
 靜脈曲張 
 末梢血管病 
 動脈瘤 
 血栓形成及血管栓塞 
 動脈硬化 
 動脈粥樣硬化 
 動靜脈畸形 
 靜脈取血術 
 
淋巴疾病 
 何杰金氏病 
 淋巴腺炎 
 淋巴瘤 

 強心配醣体 
 強心劑 
 抗心絞痛藥 
 抗心律不整藥 
 抗血栓藥 
 抗高血壓藥 
 血管擴張藥 
 血管收縮藥 
 降血脂藥 

3. 血液 血液測試 
 全細胞數量檢查 
 全血分類計數 
 凝血測試 
 周邊血塗片檢查 
 
活組織檢驗 
 骨髓活組織檢驗 

程序 
 血製品輸送 
 骨髓移植 
 
內科管理 
 
外科管理 
 
護理管理 

 貧血 
 白血病 
 出血病 
 自體免疫病 
 人類免疫力缺乏病毒感染 
 瘧疾 
 

 鐵製劑 
 補血藥 
 抗凝血劑 
 凝血藥及止血藥 
 纖維蛋白溶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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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當代治療藥物及其護理影響 

4.  皮膚 血液測試 
 
皮膚活組織檢驗 
 
皮膚抓刮檢驗 
 
敏感測試 

程序 
 局部塗藥 
 燒灼術 
 植皮術 
 
內科管理 
 
外科管理 
 
護理管理 

濕疹 
 接觸性皮炎 
 異位性濕疹 
 
細菌感染 
 膿疱瘡 
 毛囊炎 
 漢森氏病(麻風病) 
 
黴菌感染 
 癬感染 
 念珠菌感染 
 
病毒感染 
 疱疹 
 疣 
 
寄生蟲感染 
 疥瘡 
 虱病 
 
暗瘡 
 
牛皮癬 
 
皮膚癌及腫瘤 
 
燒傷及燙傷 

 局部外用及保護性藥物 
 角質層分離劑及清潔劑 
 抗菌藥 
 抗黴菌藥 
 抗寄生蟲藥 
 皮質類固醇 
 抗組織胺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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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當代治療藥物及其護理影響 

5. 內分泌 造影程序 
 
血液測試 
 甲狀腺功能測試 
 腎上腺功能測試 
 胰臟功能測試 
 垂體功能測試 
 
活組織檢驗 

糖尿病飲食 
 
胰島素療法 
 
內科管理 
 
外科管理 
 
護理管理 

腦下垂體 
 巨人症／肢端肥大症 
 西蒙氏病 
 尿崩症 
 腫瘤 
 侏儒症 
 
甲狀腺 
 先天性異常 
 甲狀腺機能亢進 

(呆小症、甲狀腺功能減退症) 
 甲狀腺腫 
 甲狀腺機能減退 
 腫瘤 
 
甲狀旁腺 
 甲狀旁腺機能亢進 
 甲狀旁腺機能減退 
 
胰臟 
 糖尿病 
 癌症 
 
腎上腺 
 庫興氏綜合徵 
 愛廸生氏病 
 嗜鉻細胞瘤 

 

 全身性皮質類固醇 
 合成類固醇 
 胰島素製劑 
 胰島素拮抗藥 
 降血糖藥 
 甲狀腺激素 
 抗甲狀腺藥 
 雄性素 
 雌性素 
 黃體素 
 垂體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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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當代治療藥物及其護理影響 

6. 生殖泌尿 
(包括男生殖系
統) 

造影程序 
 腎、輸尿管及膀胱 X 光檢查 
 靜脈尿路造影術 
 超音波掃描 
 磁力共振掃描 
 電腦斷層攝影 
 
內視鏡檢查 
 膀胱內視鏡檢查 
 輸尿管內視鏡檢查 
 腎內視鏡檢查 
 
血液測試 
 化學成分測試 
 血液學測試 
 
尿液測試 
 常規尿液分析 
 細菌檢測 
 細胞檢測 
 肌酸酐清除率試驗 
 
排尿動力學試驗 
 
活組織檢驗 

程序 
 膀胱灌洗 
 腹膜透析 
 連續可攜帶腹膜透析 
 血液透析 
 內視鏡檢查程序 
 電震碎石術 
 
內科管理 
 
外科管理 
 
護理管理 

腎及膀胱 
 腎小球腎炎 
 腎病綜合徵 
 腎衰竭 
 創傷性病理情況 
 腎盂腎炎 
 結核病 
 多囊腎 
 膀胱炎 
 泌尿道感染 
 結石 
 腫瘤 
 
前列腺 
 良性前列腺肥大 
 腫瘤 
 
外生殖器 
 陰囊積水及精索靜脈曲張 
 包莖 
 尿道下裂 
 
性病 

 利尿劑 
 尿道鹼化劑 
 擬副交感神經藥 
 抗痙攣藥 
 磷酸黏合劑 
 離子交換樹脂 
 尿道止痛劑 
 尿道抗菌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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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當代治療藥物及其護理影響 

7. 肌肉及骨骼 造影程序 
 普通 X 光檢查 
 使用造影劑的 X 光檢查 
 掃描 
 磁力共振掃描 
 
電子圖表診斷程序 
 肌電圖檢查 
 
血液測試 
 
內視鏡檢查 
 關節內視鏡檢查 
 
關節抽液 
 
肌肉及滑膜囊活組織檢驗 

程序 
 手技復位 
 牽引術 
 夾板固定法 
 
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內科管理 
 
外科管理 
 
護理管理 

感染 
 骨髓炎 
 化膿性關節炎 
 結核脊椎炎 
 壞疽 
 
慢性非感染性疾病 
 骨關節炎 
 類風濕性關節炎 
 痛風性關節炎 
 關節強硬性脊柱炎 
 
創傷 
 骨折 
 脫臼 
 勞損和扭傷 
 
新陳代謝性疾病 
 骨質疏鬆症 
 軟骨病 
 
腫瘤 
 
先天性及生長障礙 
 
退化疾病 
 

 止痛劑 
 抗炎藥 
 肌肉鬆弛劑 
 抗痛風藥 
 抗風濕藥 
 抗潰瘍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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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當代治療藥物及其護理影響 

8. 神經 造影程序 
 普通 X 光檢查 
 使用造影劑的 X 光檢查 
 掃描 
 磁力共振掃描 
 超音波掃描 
 
電子圖表診斷程序 
 腦電圖檢查 
 肌電圖檢查 
 
血液測試 
 
活組織檢驗 
 
神經評估 
 
睡眠檢查 

言語治療 
 
物理治療 
 
職業治療 
 
內科管理 
 
外科管理 
 
護理管理 

感染 
 腦膜炎 
 腦炎 
 腦膿腫 
 狂犬病 
 破傷風 
 脊髓灰質炎; 小兒痲痺症 
 
創傷 
 頭部受傷 
 脊髓和脊神經受傷 
 
中毒症狀 
 酗酒 
 藥物中毒 
 
大腦血管病 
 大腦血管意外 
 短暫性缺血發作 
 腦動脈瘤及動靜脈畸型 
 
先天性及生長障礙 
 腦積水 
 脊柱裂 
 
退化疾病 
 帕金森氏病 
 阿氏癡呆症 
 多發性硬化 
 重症肌無力 
 
腫瘤 
 
癲癇發作 
 
其他 
 言語障礙和意識障礙 
 肢體麻痺 
 睡眠失調 
 偏頭痛 
 腦神經失調 

 

 麻醉藥(全身及局部) 
 止痛劑 
 鎮靜藥 
 安眠藥 
 安定藥 
 抗抑鬱藥 
 抗痙攣藥 
 興奮劑 
 腎上腺素劑 
 擬副交感神經藥 
 抗膽鹼藥 
 帕金森氏病藥 
 神經肌肉阻斷劑及肌肉鬆弛劑 
 



42 

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當代治療藥物及其護理影響 

9. 眼 造影程序 
 放射檢查 
 
電子圖表診斷程序 
 視網膜電圖檢查 
 
血液測試 
 
眼檢查 
 外眼檢查 
 內眼檢查 
 
視覺測試 
 視銳度 
 視野 
 色覺 
 
化驗室測試 
 

程序 
 熱敷／冷敷 
 眼拭淨及灌洗 
 滴眼藥 
 塗抹眼藥膏 
 修剪睫毛 
 施用護眼片 
 
內科管理 
 
外科管理 
 
護理管理 

 發炎及感染症狀 
 屈光異常 
 視網膜脫離 
 白內障 
 青光眼 
 斜視 
 眼部受傷 
 黃斑點病變 

 縮瞳劑 
 抗瞳劑 
 睫狀肌麻痺劑 
 局部麻醉藥 
 局部外用抗感染藥 
 局部外用非類固醇抗炎劑 
 局部外用皮質類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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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當代治療藥物及其護理影響 

10. 耳鼻喉 造影程序 
 普通 X 光 
 掃描 
 
內視鏡檢查 
 
聽覺測試 
 
平衡測試 
 
化驗室測試 
 
活組織檢驗 
 
耳鼻喉檢查 

程序 
 耳孔／鼻孔沖洗 
 施用滴耳藥／滴鼻藥 
 鼻竇穿刺和沖洗 
 鼻填塞 
 噴喉 
 耳道沖洗 
 
放射治療 
 
內科管理 
 
外科管理 
 
護理管理 

耳疾 
 發炎及感染症狀 
 異物 
 受傷 
 腫瘤 
 聽力受損 
 耳病性眩暈 
 
鼻疾 
 發炎及感染症狀 
 異物 
 受傷 
 腫瘤 
 鼻出血 
 鼻竇炎 
 
喉疾 
 異物 
 發炎 
 腫瘤 

 止痛劑及麻醉藥 
 抗炎藥 
 抗感染藥 
 皮質類固醇 
 耳垢軟化劑 
 鼻塞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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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系統 特別檢驗 治療措施 常見疾病 當代治療藥物及其護理影響 

11. 生殖 造影程序 
 普通 X 光 
 磁力共振掃描 
 乳房 X 光攝影術 
 超音波造影 
 
內視鏡檢查 
 
化驗室測試 
 
 血液測試 
 
活組織檢驗及塗片檢驗 

程序 
 子宮托 
 
內科管理 
 
外科管理 
 
護理管理 

先天性疾病 
 
生理病 
 月經失調 
 子宮和陰道移位 
 不育和生育能力低 
 子宮內膜異位 
 
發炎及傳染病 
 女陰炎 
 陰道炎 
 骨盆腔感染 
 乳腺炎 
 
不正常妊娠 
 流產 
 宮外孕 
 葡萄胎 
 
腫瘤 
女陰、子宮頸、子宮、卵巢和乳房 
 

 抗感染藥 
 抗炎藥 
 激素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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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呼吸 造影程序 
 普通 X 光 
 掃描 
 
內視鏡檢查 
 支氣管內視鏡檢查 
 
活組織檢驗 
 
化驗室測試 
 
血液測試 
 
胸腔穿刺術 
 
其他 
 肺功能測試 
 過敏測試 
 鼻咽抽吸 

 

程序 
 氧氣療法 
 噴霧治療 
 水中密封胸腔引流 
 機械性換氣 
 
氣管造口術 
 
物理治療 
 
內科管理 
 
外科管理 
 
護理管理 

發炎及感染症狀 
 肺結核 
 肺炎 
 上呼吸道感染 
 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慢性阻塞性肺病 
 
哮喘 
 
創傷及受傷 
 
腫瘤 
 
職業性肺病 
 
呼吸衰竭 

 止咳藥 
 袪痰劑 
 溶黏液劑 
 解鼻塞藥 
 抗感染藥 
 抗敏感藥 
 支氣管擴張藥 
 皮質類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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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4 

訓 練 註 冊 護 士 (普 通 科 )課 程 綱 要 所 訂 明 的 理 論 要 求 的 豁 免 指 引  

註 冊 護 士

(普 通 科 ) 
課 程 項 目  

 
註 冊 護 士 (普 通 科 )課 程 課 題  

 
最 少 時 數  最 高 豁 免

時 數  

1A.1 人 類 解 剖 學 及 人 類 生 理 學  180 82 
1A.2 健 康 社 會 學  40 12 
1A.3 應 用 心 理 學  40 12 
1A.4 基 礎 藥 理 學  20 6 
1A.5 微 生 物 學  30 9 
1A.6 營 養 及 飲 食 學  10 3 
1B.1 護 理 專 業  4 4 

1B.2I 護 理 過 程 —解 決 問 題 模 式  2 2 

 
1B.2II(1) 

在 臨 牀 環 境 中 安 全 施 行 護 理 實 務 所 需 的 技 巧 - 提 供 安

全 舒 適 的 護 理 環 境  

 
16 

 
2 

 

 
1B.2II(2-4) 

在 臨 牀 環 境 中 安 全 施 行 護 理 實 務 所 需 的 技 巧 ： 保 持

及 促 進 職 業 安 全 與 健 康 ;護 理 記 錄 及 報 告 ;協 助 服 務 對

象 達 到 生 存 的 基 本 需 求  

 

 
147 

 

 
147 

1B.2II(5-7) 
在 臨 牀 環 境 中 安 全 施 行 護 理 實 務 所 需 的 技 巧  :  (急 救

原 則 ) 
25 8 

1B.2III(4) 
護 理 原 則 及 實 務 ： 復 康 護 理  

16 12 

1B.2III(10) 護 理 原 則 及 實 務 ： 公 共 衞 生 及 社 康 護 理  40 9 

 
1B.2III(12) 

護 理 原 則 及 實 務 ： 中 醫 藥 護 理 和 輔 助 及 另 類 醫 療   
40 

 
20 

1C.(1-2) 法 律 及 倫 理 議 題  40 12 
1D 溝 通  20 6 
1F 護 理 及 醫 療 範 疇 的 資 訊 科 技  20 6 
2A 教 育 理 論 及 方 法  10 3 

2B 
健 康 概 念 、 健 康 教 育 及 健 康 促 進  

40 12 

3C 醫 護 政 策  15 4 
5B 專 業 發 展  2 2 
5C 建 立 及 維 持 護 理 專 業  6 2 

 

 

 

  完   

 

 

 

如 有 任 何 異 議 ， 以 英 文 版 本 為 準 。  


